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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武汉精测电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2020 年度持续督导培训的报告 

 

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招商证券”、“本保荐机构”）作为武汉

精测电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精测电子”、“公司”）2020 年向特定对

象发行股票并上市持续督导的保荐机构，根据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信息披

露指引第 6 号—保荐业务》的要求，对精测电子进行了 2020 年度持续督导培训，

报告如下： 

一、 培训时间 

2021 年 4 月 25 日 

二、 培训地点 

武汉精测电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（湖北省武汉市东湖新技术开发区流

芳园南路 22 号） 

三、 参加培训人员 

上市公司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。对于因

故未能参加现场培训的人员，保荐机构要求公司董事会秘书组织其学习相应的培

训课件。 

四、 培训内容 

根据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》和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

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》等规则要求，保荐机构对上市公司相关人员进新《证券法》

及创业板注册制相关的培训，包括新《证券法》修订介绍、修订历程、修订内容、

以及新《证券法》对上市公司董监高的影响等；创业板注册制的制度设计及审核

规则等。 

五、 上市公司配合情况及培训效果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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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本保荐机构本次持续督导培训的工作过程中，精测电子给予了积极配合。

通过对相关法律、法规及规范性文件和相关要点案例的学习，参训人员加深了对

新《证券法》的理解以及创业板注册制的相关了解，增强了规范运作意识，达到

了预期的培训效果，现场反映较好。 

（以下无正文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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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本页无正文，为《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武汉精测电子集团股份

有限公司 2020 年度持续督导培训的报告》之签章页） 

 

 

 

 

 

 

保荐代表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刘  昭            丁  一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

2021 年 4 月 26 日 

 


